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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人口条件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增加全社会劳动力有效供给”，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点任务”之一。①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期，面临深度老龄化加速到

来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收缩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自 2025 年起实施的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改革（以下简称“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成为破解我国人力资源约束的重要政策工具。此次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潜在政策效果
——基于国际比较与人口预测的分析

赵晓航 1　李建新 2

【内容摘要】　我国于 2025 年启动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是推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政策举措。对比中国与 OECD 国家的退休时预期余寿可以发现，即便实施

延迟退休政策，未来中国民众享有的退休生活时间仍相对较长。预测 2025—2060 年延

迟退休改革实施前后的中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存量和社会养老负担水平，可

以得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潜在政策效果及其三重人口战略意义。与此同时，延迟退

休改革也可能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就业压力加剧、健康风险上升、家庭照料不足、创新

活力下降等，必须未雨绸缪，通过行之有效的配套措施确保改革的稳妥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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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仅着眼于缓解劳动力的短期供给压力，更致力于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适配的人力资

本积累长效机制。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

次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此后，这一改革思路不断深化和完善。2021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明确，“按

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

分利用”。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同 

年，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

定》，同时批准《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明确了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用

15 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定的 60 周岁延迟至 63 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

龄从原定的 50 周岁和 55 周岁分别延迟至 55 周岁和 58 周岁。2025 年 1 月 1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等三部门发布《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标志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我国在此时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具备两大人口条件。其一，人口老龄化水平已达到新的

高度，这构成了实施改革的紧迫性条件。截至 2024 年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超 3.1 亿，占

全国总人口的 22%。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超 2.2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5.6%。②根据联合国相关

标准，我国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③预计从现在直至 21 世纪中叶，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

模还将不断扩大，老年人口比重也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增长，社会养老负担随之加重。在此背景

下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成为优化劳动力供给、缓解养老压力、保障社会稳定的迫切需求。

其二，“婴儿潮”人口正逐步进入低龄老年阶段，这构成了实施改革的有效性条件。此次改革

的目标人群囊括了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62—1975 年）的多数男性和部

分女性，以及“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1981—1997 年）的所有人。在这两个生育高峰期，各年度

的出生人口数量均在 2000 万以上，此后我国的年度出生人口数量未再超过该水平。此外，受总和

生育率偏低、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等因素影响，我国的人口负增长将成为新常态，未来青壮年劳动

力规模将进一步缩减。由于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覆盖了出生于 1965—1975 年的大批人口，而他们

正迈向低龄老年阶段，改革抓住了延迟退休产生显著效果的关键窗口期。

本文拟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以国际比较和人口预测作为分析工具，从空间和时间两个

维度对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政策效果进行预测分析。在空间维度上，本文将对比中国与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成员国在法定退休年龄、退休时预期余寿等方面的差异 ；在时间维

度上，将评估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对 2025— 2060 年中国人口发展的潜在影响，并关注该政策在

2025 年至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 年）以及 2035 年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1 世纪中叶）两个关键阶段所发挥的主要作用。

法定退休年龄与退休时预期余寿的国际差异和动态变化

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人口转变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呈现出延滞性与超前性并存、

自发性与强控性交织的特征。④这一独特的人口发展路径凸显了国际比较视角下动态审视中国人

口特征与人口政策的必要性。延迟退休作为一项顺应全球人口发展趋势的政策，其实施路径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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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方式在不同国家存在显著差异，涉及法定退休年龄、退休时预期余寿、⑤性别差距及推进节奏

等多个维度。因此，对比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异同，并考察其动态变化，对于理解我国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政策取向、力度和步调至关重要。

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的比较框架 ：在横向上，聚焦中国与部分

OECD 国家在法定退休年龄与退休时预期余寿等方面的差异 ；在纵向上，关注这些指标的 2024

年基准值及其在改革前后的演变趋势。这种双重比较不仅有助于厘清我国法定退休年龄调整的特

点，也为评估未来养老金领取年限的变化及其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提供了一定依据。

表 1　中国与部分 OECD 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比较

国家
2024 年法定退休年龄（岁） 未来法定退休年龄（岁） 未来法定退休

年龄实现年份
世界银行
收入标准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中国 60 50/55 63 55/58 2039 中等偏上
澳大利亚 67 67 — — — 高

奥地利 65 60.5 65 65 2033 高
比利时 65 65 67 67 2030 高
加拿大 65 65 — — — 高

智利 65 60 — — — 高
哥伦比亚 62 57 — — — 中等偏上

丹麦 67 67 70 70 2040 高
法国 62.5 62.5 64 64 2032 高
德国 66 66 67 67 2031 高

匈牙利 65 65 — — — 高
以色列 67 62.67 67 65 2035 高
意大利 67 67 68.25 68.25 2040 高

日本 65 65 — — — 高
韩国 63 63 65 65 2033 高

墨西哥 65 65 — — — 中等偏上
新西兰 65 65 — — — 高

波兰 65 60 — — — 高
西班牙 66.5 66.5 67 67 2027 高

英国 66 66 67 67 2028 高
美国 66.67 66.67 67 67 2027 高

资料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养老金概览 2021》（OECD, Pensions at a Glance 2021: OECD 

and G20 Indicato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787/ca401ebd-en, 2021）、芬兰养老金中心（Finnish 

Centre for Pensions，https://www.etk.fi/en/work-and-pensions-abroad/international-comparisons/retirement-ages/, 2024）。

注 ：（1）“未来法定退休年龄”和“未来法定退休年龄实现年份”空缺表示该国尚未明确在 2024 年以后

是否开展延迟退休改革。（2）日本和韩国的法定退休年龄（60 岁）早于领取养老金年龄，表中汇报的是领取

养老金年龄，其他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与领取养老金年龄一致。（3）0.25 岁＝ 3 个月，0.5 岁＝ 6 个月，0.67

岁＝ 8 个月。

对中国与部分 OECD 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和退休时预期余寿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的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在法定退休年龄调整方面具有四个特点 ：

第一个特点是“低”，即在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以后，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仍明显低于

多数 OECD 国家（见表 1）。在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启动前的 2024 年，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不

仅低于 OECD 高收入国家的同期水平，也低于哥伦比亚、墨西哥等 OECD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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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OECD 国家的男性法定退休年龄至少为 62 岁（哥伦比亚），女性至少为 57 岁（哥伦比 

亚）。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将在 2039 年年底达到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设定的目标，但届时仍明显

低于多数 OECD 国家，即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65 岁，女性不足 60 岁。

第二个特点是“缩”，即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的性别差距将缩小，这一趋势与 OECD 国家类似

（见表 1）。2024 年，多数 OECD 国家的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已趋于一致，少数仍存在性别差距的国

家也将在未来逐步缩小。例如，奥地利和以色列都计划逐步延迟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奥地利女

性的退休年龄将于 2033 年达到 65 岁，与男性相同 ；以色列女性的退休年龄将于 2035 年达到 65 

岁，性别差距缩小至 2 岁。在中国，延迟退休改革前工人退休年龄的性别差距为 10 岁（男工人 

60 岁、女工人 50 岁）；改革后，该差距将在 2039 年缩小至 8 岁（男工人 63 岁、女工人 55 岁）。

第三个特点是“缓”，即中国的延迟退休改革节奏相对缓慢，呈现出明显的“渐进”特征 

（见表 1）。从 2025 年起，中国将用近 15 年时间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把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从 60

岁延迟至 63 岁，平均每年延迟约 0.2 岁 ；把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从 55 岁延迟至 58 岁，平均每年延

迟约 0.2 岁 ；把女工人的退休年龄从 50 岁延迟至 55 岁，平均每年延迟约 0.33 岁。相较之下，部分

OECD 国家的调整节奏明显更快。例如，英国从 2026 年起，用约 2 年的时间把退休年龄从 66 岁延

迟至 67 岁，平均每年延迟约 0.5 岁 ；奥地利从 2024 年起，用约 10 年的时间把女性的退休年龄从

60.5 岁延迟至 65 岁，平均每年延迟约 0.45 岁 ；比利时分两步上调法定退休年龄，先从 2024 年的 65

表 2　中国与部分 OECD 国家人口的退休时预期余寿比较

国家 年份
法定退休年龄（岁） 退休时预期余寿（年）

男 女 男 女
中国 2024 60 50/55 19.6 32.9/28.3
中国 2039 63 55/58 19.9 30.4/27.6

澳大利亚 2024 67 67 19.2 21.4
奥地利 2033 65 65 19.9 22.7
比利时 2030 67 67 18.3 21.0
加拿大 2024 65 65 19.9 22.8

智利 2024 65 60 19.5 25.9
哥伦比亚 2024 62 57 19.4 26.7

丹麦 2040 70 70 16.7 18.6
法国 2032 64 64 21.7 25.4
德国 2031 67 67 17.8 20.4

匈牙利 2024 65 65 15.3 18.4
以色列 2035 67 65 19.0 22.9
意大利 2040 68.25 68.25 19.0 21.6

日本 2024 65 65 20.1 24.9
韩国 2033 65 65 20.0 24.6

墨西哥 2024 65 65 17.1 18.3
新西兰 2024 65 65 19.6 21.8

波兰 2024 65 60 16.5 24.8
西班牙 2027 67 67 18.4 22.0

英国 2028 67 67 17.7 19.9
美国 2027 67 67 17.5 19.8

资料来源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4》。

注 ：（1）“年份”为各国目前制定的 2024— 2040 年之间最新法定退休年龄目标达成的年份。除中国外，

其他“年份”显示为 2024 年的国家尚未明确在 2024 年以后是否开展延迟退休改革。（2）中国 2039 年和

OECD 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已制定的 2040 年之前最新法定退休年龄目标，即表 1 的“未来法定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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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延迟至 2025 年的 66 岁，再于 2030 年延迟至 67 岁，两步调整都是在特定时点立即延迟 1 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表 1 未列出部分 OECD 国家的未来法定退休年龄，并不代表这些国家未

来不会做出调整。实际上，一些国家正在探索或讨论制定新的延迟退休方案。例如，日本已允许

企业视情况将职工的退休年龄延迟至 70 岁 ；澳大利亚的部分议员提议在 2050 年以前将法定退休

年龄延迟至 70 岁 ；新西兰也在酝酿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计划自 2044 年起逐步延迟至 67 岁。

第四个特点是“宽”，即中国对未来法定退休年龄的设定相对宽松，老年人仍将享有较长

的退休生活时间（见表 2）。在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以后，中国人口的退休时预期余寿仍长于许多

OECD 国家，且在女性群体中尤为突出。通过比较各国在达成 2040 年之前最新退休年龄目标时

的退休时预期余寿可见，中国男性的退休时预期余寿要长于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哥伦比亚、

丹麦、德国、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墨西哥、新西兰、波兰、西班牙、英国、美国等 OECD

国家，与奥地利、加拿大的水平接近。此外，2039 年中国男性的退休时预期余寿比 2040 年意大

利男性长大约 0.9 年，比 2040 年丹麦男性长大约 3.2 年。在女性中，无论是未来 55 岁还是 58 岁

退休的中国女性，其退休时预期余寿均明显长于表 2 所示 OECD 国家的女性。对于 2039 年 58 岁

退休的中国女性，其退休时预期余寿比 2040 年退休的意大利女性长大约 6 年，比 2040 年退休的

丹麦女性长大约 9 年 ；对于 2039 年 55 岁退休的中国女性，上述差距分别扩大至 8.8 年和 11.8 年。

这一结果既表明中国老年人仍将享有较长的退休生活时间，也预示着我国养老金体系仍将面临较

大的支付压力。因此，为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本轮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

以降低养老金“穿底”风险。例如，“从 2030 年 1 月 1 日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

费年限由十五年逐步提高至二十年”“鼓励职工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晚退多得”。⑥

一些学者曾指出，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显著延长，2023 年已达 78.6 岁，继续沿用 20 世纪 50 年

代制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已不合理，因为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还不足 50 岁。⑦从国际经验来看，多国

已将预期寿命增长作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重要依据。丹麦率先在制度设计上将法定退休年龄与预

期寿命挂钩。2006 年，该国通过《福利协议》（Welfare Agreement），规定未来法定退休年龄相对于 60

岁的增量应等于 60 岁时预期余寿减去 14.5 年，且法定退休年龄每 5 年至多提高 1 岁。2011 年退休

制度改革后，丹麦决定自 2027 年起实施上述方案。⑧意大利则更早在实践层面将法定退休年龄与预

期寿命挂钩。2019 年，该国基于 65 岁时预期余寿，将法定退休年龄从 66 岁 7 个月延迟至 67 岁。随 

后，由于 65 岁时预期余寿的增长放缓，2019—2025 年，意大利未进一步调整法定退休年龄。⑨荷兰、

希腊、瑞典、芬兰、爱沙尼亚、塞浦路斯等国也都建立起依据预期寿命动态调整法定退休年龄的制度。

此外，从中国人口退休时预期余寿的纵向比较来看，当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在 2039 年达到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预定目标时，男性的退休时预期余寿与改革前相比变化不大，而女性的退

休时预期余寿有所缩短（见表 2）。具体而言，2024— 2039 年，男职工的退休时预期余寿从 19.6

年微增至 19.9 年，增长 0.3 年 ；女工人的退休时预期余寿从 32.9 年降至 30.4 年，缩短 2.5 年 ；女

干部的退休时预期余寿从 28.3 年降至 27.6 年，缩短 0.7 年。退休时预期余寿缩短，意味着养老金

领取年限将相应减少，有助于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对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

在人口负增长将长期成为我国人口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延长人口红利、释放人才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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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已成为社会各界的主要关切。除引进海外劳动力以外，未来我

国维持劳动力规模的主要途径包括提高生育率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以往研究表明，相较于提

高生育率，延迟退休能够更迅速且更有效地延缓劳动适龄人口规模萎缩的压力。⑩此外，随着人

力资本投资的持续上升，我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以提升，劳动者的潜在个人生产力也随之增强。

这意味着，即便劳动适龄人口规模缩减，全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或潜在整体生产力水平也未必

会大幅下降。由于延迟退休能够延缓高素质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可能维持人力资本存

量的相对稳定。

“劳动适龄人口”被定义为年满 16 周岁但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口。为估算 2025— 2060 年

我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本文基于 2020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分性别与年龄的人口规模，结

合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4》公布的中国 2021— 2060 年出生时预期寿命、出生性别比、总

和生育率、年龄别生育率等指标，采用队列要素预测方法（cohort-component method）推算中国

2021— 2060 年分性别和年龄的人口规模。依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逐年推算 2025 年及以后的年度平均法定退休年龄。由于女职工（包括女干部和女工人）的法定退

休年龄分为两类，为简便起见，将 2025 年以前的女职工退休年龄统一视为 55 岁，2039 年达成的

女职工目标退休年龄统一视为 58 岁。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假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高估女性劳动适龄人口规模 ；且未考虑弹性提前

或延迟退休的情形，并假设各年度出生人口数量在一年中各月均匀分布 ；同时，假定 2039 年以

后的法定退休年龄与 2039 年年末保持一致。还需要强调的是，劳动适龄人口包括未被正式退休

制度覆盖的农业劳动力。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2 年数据，我国约有五分之一的

法定退休年龄以下的就业人员从事农业工作。由于农业劳动力受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较小，因此

延迟退休政策对实际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作用可能弱于其对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影响。不过，随着

表 3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前后 2020—2060 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及其变化

年份

劳动适龄人口数量

（亿人）

改革后劳动适龄人口

数量较改革前在同年

度的增幅（%）

劳动适龄人口的 5 年年

均增长数量（百万人）

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相对

于 2020 年水平的增幅

（%）
改革前 改革后 改革前 改革后 改革前 改革后

2020 8.28 — — — — — —
2025 7.95 7.99 0.42 -6.62 -5.96 -4.00 -3.60
2030 7.67 7.92 3.29 -5.70 -1.32 -7.44 -4.39
2035 7.45 7.85 5.44 -4.43 -1.38 -10.11 -5.22
2040 6.97 7.51 7.74 -9.51 -6.82 -15.85 -9.34
2045 6.27 6.90 10.15 -14.12 -12.19 -24.37 -16.69
2050 5.59 6.20 10.86 -13.43 -14.00 -32.48 -25.14
2055 5.18 5.64 8.92 -8.30 -11.21 -37.49 -31.91
2060 4.88 5.30 8.65 -6.05 -6.85 -41.14 -36.05
资料来源 ：2020 年数据基于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

2025— 2060 年数据基于本文预测结果。

注 ：（1）劳动年龄的下限为 16 岁，改革前男性的劳动年龄上限为 59 岁、女性的劳动年龄上限为 54 岁。

（2）改革后的劳动年龄上限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逐年推算，2039 年年末男

性的劳动年龄上限达到 62 岁、女性的劳动年龄上限达到 57 岁，假设 2040— 2060 年延续此标准。（3）劳动

适龄人口数量的原始数据以“人”为单位，其他项目均基于该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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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农业劳动力在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占比很可能持续下降。因此，未来的劳动

适龄人口数量可能更接近实际的劳动力供给水平。此外，在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前，尽管有

一部分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仍从事非农工作，但比例较低。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2020 年数据，在 60 岁及以上的男性中，有 14.7% 的人处于非农就业状态 ；在 55 岁

及以上的女性中，该比例为 9.5%。综上，劳动适龄人口可被视为潜在劳动力人口。

在实施与未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两种情境下，根据 2020— 2060 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规

模及其变化趋势，可以发现改革对劳动适龄人口规模的影响具有两个显著特征（见表 3）。

其一，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有助于缓解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快速减少的压力。本文以渐进式延迟

退休改革实施后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相较于未实施改革情境下同年度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增幅，来

衡量延迟退休改革的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在增加劳动适龄人口数量方面

的效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具体而言，2025 年，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使劳动适龄人口

数量比在未实施改革的情境下多出 0.42% ；该比例在接下来的几年逐步上升，到 2050 年，劳动适龄

人口数量比在未实施改革的情境下多出 10.86% ；而在 2050—2060 年，该比例呈现下降趋势。

造成这一政策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2025— 2040 年，随着法定退休年龄的逐步延迟，且出

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62— 1975 年）的大量人口在此期间受到改革影响，

政策效应逐渐显现。2040— 2050 年，出生于“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1981— 1997 年）的大量人

口因法定退休年龄延迟而增加了其作为劳动适龄人口的年限。由于该群体相对于晚近世代具有明

显的人口规模优势，导致该时期的政策效应尤为突出。2050 年以后，出生于“第三次人口生育高

峰”（1981— 1997 年）的人口逐渐达到改革后的法定退休年龄——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群体

最迟在 2052 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出生于 1990—1997 年的群体最迟在 2060 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2050— 2060 年的政策效应将逐渐减弱。

其二，即便在现行方案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仍将于 2035— 2060 年较快

回落。考虑到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自 2025 年起实施，2020— 2025 年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几乎未

受到改革的影响，年均减少约 596 万人。随后，2025— 2030 年和 2030— 2035 年的劳动适龄人口

数量分别以年均 132 万人和 138 万人的速度减少。假如没有实施改革，2025— 2030 年和 2030—

2035 年劳动适龄人口的递减速度分别为年均 570 万人和 443 万人。因此，2025— 2035 年，渐进

式延迟退休改革能够较为有效地缓解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趋势，预计到 2035 年，劳动适龄人口

数量仅比 2020 年减少 5.22%，此后劳动适龄人口的年均减少数量有所攀升。实施改革后，2035—

2040 年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年均减少 682 万人，到 2040—2055 年，这一数量提高至 1100 万人以上。

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2040— 2055 年，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全部人口和出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大批人口将相继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尽管劳动适龄人口规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力供给水平，但它尚未触及影响生产力的

另一关键因素——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存量作为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潜在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

综合指标，指的是社会中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健康等特征的总和，这些特征能够提升劳动

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并提高个人福祉。本文借鉴厉克奥博、李稻葵等提出的“人力资源总量”

计算方法，⑪估算 2020— 2060 年的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该方法综合考虑人口规模、受教育年限、

健康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等因素，是对以教育指标法计算人力资本存量的优化。

本文对上述方法进行了两点调整 ：首先，将全部劳动适龄人口视为潜在劳动力人口，将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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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人口规模要素，而非采用全体人口数量或估算的就业人员数量，这一做法

更符合学界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常规定义 ；其次，基于 2020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联合国《世

界人口展望 2024》中的总和生育率、出生时预期寿命、出生性别比等指标，预测 2020 年以后分

性别和年龄的人口规模，而非直接采用联合国预测的中国人口规模，从而使预测结果能更准确地

对接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

表 4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前后 2020—2060 年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及其变化

年份
人力资本存量（亿人）

改革后人力资本存量

较改革前在同年度的

增幅（%）

人力资本存量的 5 年增

幅（%）

人力资本存量相对于

2020 年水平的增幅（%）
改革前 改革后 改革前 改革后 改革前 改革后

2020 23.59 — — — — — —
2025 23.51 23.59 0.35 -0.34 0.01 -0.34 0.01
2030 23.66 24.31 2.73 0.68 3.06 0.33 3.07
2035 23.97 25.04 4.45 1.30 3.01 1.64 6.17
2040 23.37 24.85 6.34 -2.54 -0.78 -0.94 5.34
2045 21.77 23.59 8.38 -6.83 -5.04 -7.70 0.03
2050 20.04 21.87 9.17 -7.96 -7.30 -15.06 -7.27
2055 18.89 20.40 7.98 -5.70 -6.72 -19.90 -13.50
2060 18.01 19.46 8.09 -4.70 -4.61 -23.66 -17.49
资料来源 ：2020 年数据基于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

2025— 2060 年数据基于本文预测结果。

注 ：（1）劳动年龄的下限为 16 岁，改革前男性的劳动年龄上限为 59 岁、女性的劳动年龄上限为 54 岁。

（2）改革后的劳动年龄上限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逐年推算，2039 年年末男

性的劳动年龄上限达到 62 岁、女性的劳动年龄上限达到 57 岁，假设 2040— 2060 年延续此标准。（3）人力

资本存量的原始数据以“人”为单位，其他项目均基于该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由于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健康水平等人均人力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

升，这些因素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 2020— 2060 年我国在实施和未实施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两种情境下的人力资本存量及其趋势变化，可以归纳出这一改革对人力资本

存量影响的三个主要特征（见表 4）。

第一，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提高了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峰值，并延长了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维

持时间。在未实施改革的情境下，以 5 年为间隔进行观察，2020—2060 年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峰值

出现在 2035 年，达 23.97 亿人。到 2040 年，人力资本存量将略低于 2020 年的水平，呈现出峰值过

后的下降趋势。而在实施改革的情境下，人力资本存量峰值提高至 25.04 亿人，仍将出现在 2035 年，

并且直至 2045 年人力资本存量都将不低于 2020 年水平。同时，改革的实施显著提高了 2025—2035

年人力资本存量的 5 年增幅，这主要是因为改革提高了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1962—1975 年）人口的劳动年龄上限，从而延缓了该时期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快速下降。

第二，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幅度，略低于对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提升

幅度。以 2025 年为例，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实施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较改革前增加了 0.42% 

（见表 3），而人力资本存量仅增加了 0.35%（见表 4）。这一差异反映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力资本积

累的影响。具体而言，早期世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相对较低，而晚近世代受益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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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均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提升。因此，应推动面向中老年劳动者的继续教

育、职业培训和身心健康保障，提升其学历、技能和健康水平，从而在提高人均人力资本的基础 

上，将人力资本存量维持在较高水平。

第三，即使在现行政策框架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2040— 2060 年人力资本存量的快速回落

趋势仍不可避免。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62— 1975 年）的全部人口将

在 2040 年以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尽管其数量庞大，但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却低于刚步

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因此人力资本存量在 2025— 2040 年将呈现出由“缓慢上升”到“小幅下降”

的转变。随着出生于“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1981— 1997 年）的多数人口在 2040— 2060 年陆续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力资本存量的回落速度明显加快。这主要是因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

的人口受益于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大学扩招等教育政策红利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其

学历和健康水平较早期世代显著提升。因此，当这一群体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由劳动适龄人口

支撑的人力资本存量将大幅下降。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对社会养老负担的影响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通过调整法定退休年龄，重新划分了劳动适龄人口和退休年龄人口的年

龄界限，也在实质上重塑了青壮年和老年人口的构成，后续可能有一系列配套政策顺应并强化这

一新的年龄界限。例如，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申请年龄和准驾年龄上

限已由 60 岁延长至 63 岁。人口学通常以“老年抚养系数”（又称“老年抚养比”）来衡量社会养

老负担，即老年人口（国际惯例为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与劳动年龄人口（国际惯例为 15— 64

岁人口）数量之间的比率。然而，由于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一直保持在 65 岁以下，绝大多数人在

65 岁以前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当年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多数人不再从事全职非农工作，尤其

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此时已开始领取养老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被抚养人口”。

从这个意义上讲，考虑工作和退休年龄界限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比传统的“老年抚养系数”

更能准确地反映社会养老负担。

“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即退休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之间的比率。图 1 展示

了在实施和未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两种情境下，2020— 2060 年中国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

的变化趋势。从其系数变化来看，无论是否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2020— 2060 年的退休年

龄人口抚养系数均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延迟退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养老负担的过快增长。

在未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情境下，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37.97% 增长

至 2060 年的 110.26%，增长了 1.9 倍 ；而在实施改革的情境下，2060 年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

仅增长至 93.52%，增长了 1.46 倍。这是由于延迟退休增加了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减少了退休年

龄人口数量。尤其当改革设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目标在 2039 年实现后，延迟退休在抑制退休年龄

人口抚养系数增长方面的效应将愈发凸显。

从具体的养老实践来看，延迟退休可通过促进养老金收支平衡、优化代际支持关系、增加个

人备老储蓄等途径，减轻社会养老负担。首先，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初次工作平均年龄

推迟的背景下，延迟退休可以适度延长个人的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从而增加养老金收入，延缓

养老金收支缺口扩大的速度，同时避免过度提高在职人员的缴费负担或过度降低退休人员的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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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替代率，进而缓解可能的代际不公平问题。其次，适度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延长了个人职业生涯，

使低龄老年人在原退休年龄至新退休年龄区间内继续工作、增加劳动收入，从而有利于为其高龄

父母提供更多经济支持。再次，延迟退休延长了个人的备老储蓄时间，有助于缓解低收入群体未

来可能面临的养老困境，从而减轻其子女的赡养负担。

图 1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前后 2020—2060 年中国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

资料来源 ：2020 年数据基于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

2025— 2060 年数据基于本文预测结果。

注 ：（1）劳动年龄的下限为 16 岁，改革前男性的劳动年龄上限为 59 岁、女性的劳动年龄上限为 54 岁。

（2）改革后的劳动年龄上限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逐年推算，2039 年年末男

性的劳动年龄上限达到 62 岁、女性的劳动年龄上限达到 57 岁，假设 2040— 2060 年延续此标准。

不过，仅从退休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之比的角度分析社会养老负担，存在两方

面局限。其一，该方法忽视了劳动适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差异，未能反映不同劳动适龄人口在应对

社会养老问题时的贡献能力差异。拥有较高学历和健康水平的劳动适龄人口往往具备更高的个人

生产力，不仅能够创造更多经济价值，还具备更强的纳税能力，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并提升政府

为老年人提供转移支付的能力 ；同时，较高的收入水平也使他们在家庭中具备更强的赡养能力。

其二，该方法未能明确社会养老负担的具体来源，尤其是忽视了老年群体内部因健康差异导致的

社会养老负担差异。老年人通常会面临一定的健康问题，与之相关的医疗卫生开支更是老年家庭

和老龄社会的经济负担来源。因此，应将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与退休年龄人口的健康水平相结

合进行分析。有鉴于此，本文进一步构造“以人力资本加权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综合考

虑劳动适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和退休年龄人口的医疗卫生开支，以期反映健康、学历等人力资本要

素对社会养老负担的影响（见图 1）。

以人力资本加权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由分母和分子两部分组成 ：分母部分代表由劳动适

龄人口支撑的人力资本存量，分子部分是考虑健康差异的退休年龄人口规模当量。分子的计算过程

如下 ：首先，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 年数据，分析不同自评健康水平的 55 岁及 

以上家庭成员数量与家庭医疗卫生支出之间的关系。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后，

对于 55 岁及以上人口，自评健康不佳（即自评健康水平为“不健康”）者的医疗卫生支出约为自

评健康良好（即自评健康水平为“非常健康”“很健康”“比较健康”“一般”）者的 2.26 倍。然后，

将 55 岁及以上人口划分为 55~59 岁、60~64 岁、65~69 岁、70~79 岁、80 岁及以上 5 个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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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年龄组在 2020 年自评健康不佳的比例，分别为 20.6%、21.4%、29.3%、30.3% 和 34.7%。

再根据以往年份的 CFPS 数据，预测 2025—2060 年各年龄组自评健康不佳的比例，进一步分性别

计算 2025—2060 年各年龄组自评健康不佳与自评健康良好的退休年龄人口规模。最后，结合各年

度数据，将自评健康不佳的退休年龄人口规模的 2.26 倍与自评健康良好的退休年龄人口规模相加，

计算出考虑健康差异的退休年龄人口规模当量，即以人力资本加权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的分

子部分。表 5 基于是否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及相同年龄组自评健康是否在 2020 年以后持续改

善这两个条件，设定了我国 2025—2060 年以人力资本加权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在三种情境下

的发展路径。其中，情境 1 假定未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情境 2 和情境 3 则假定实施这一改革 ；

情境 1 和情境 3 进一步假定 55 岁及以上人口的自评健康水平在 2020 年以后持续改善，到 2060 年

55~59 岁、60~64 岁、65~69 岁、70~79 岁、80 岁及以上各年龄组中，自评健康不佳的比例依次为

14%、15%、21%、25%、30% ；情境 2 则假定各年度的自评健康水平与 2020 年保持一致。

表 5　不同情境下中国 2020—2060 年以人力资本加权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及其变化
年份 情境 1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前

+ 自评健康改善
情境 2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后

+ 自评健康停滞
情境 3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后

+ 自评健康改善
抚养系数（%） 5 年增幅（%） 抚养系数（%） 5 年增幅（%） 抚养系数（%） 5 年增幅（%）

2020 17.86 — — — — —
2025 21.43 20.01 21.31 19.36 21.18 18.60
2030 24.62 14.91 23.00 7.94 22.68 7.08
2035 26.51 7.65 23.89 3.85 23.38 3.10
2040 28.58 7.80 24.90 4.22 24.21 3.57
2045 32.45 13.56 27.63 10.96 26.67 10.15
2050 36.60 12.79 31.44 13.80 30.18 13.17
2055 38.38 4.85 34.47 9.64 32.84 8.80
2060 38.83 1.17 35.21 2.14 33.36 1.59

资料来源 ：2020 年数据基于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

2025— 2060 年数据基于本文预测结果。

注 ：（1）劳动年龄的下限为 16 岁，改革前男性的劳动年龄上限为 59 岁、女性的劳动年龄上限为 54 岁。

（2）改革后的劳动年龄上限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逐年推算，2039 年年末男

性的劳动年龄上限达到 62 岁、女性的劳动年龄上限达到 57 岁，假设 2040— 2060 年延续此标准。（3）各抚

养系数的精确数据不限小数位数，表中展示数据仅保留两位小数，增幅基于精确数据计算得出。

通过分析不同情境下 2020—2060 年以人力资本加权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可以发现 ：第一，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能够减缓以人力资本加权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的增速。在未实施渐进式延

迟退休改革的情境（情境 1）下，该系数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17.86% 增长至 2060 年的 38.83%，增长

了 1.17 倍 ；而在实施改革的情境（情境 3）下，2060 年该系数仅增长至 33.36%，增长了约 87%。其中，

2025—2045 年，延迟退休还明显降低了该系数的 5 年增幅，使其增长更为平缓。第二，延迟退休后，

如果退休年龄人口的自评健康持续改善（情境 3），以人力资本加权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低于自

评健康停滞（情境 2）的对应数值，且二者的差距逐年扩大。尤其在 2040—2055 年，这一差距的 5

年增幅差距较大且呈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在该时期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1962—1975 年）的人口逐步进入高龄阶段（80 岁及以上），出生于“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1981—

1997 年）的人口也大规模步入退休年龄。由于这两个群体规模庞大，其自评健康水平的细微变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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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致考虑健康差异的退休年龄人口规模当量产生较大波动，进而影响以人力资本加权的退休年龄

人口抚养系数。第三，2020—2060 年，以人力资本加权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的增幅远低于仅考

虑人口规模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的增幅。在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情境下，退休年龄人口

抚养系数从 2020 年的 37.97% 增至 2060 年的 93.52%，增长了 1.46 倍（见图 1）；而在此期间，以人

力资本加权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从 17.86% 增至 33.36%，仅增长了约 87%。这表明，在考虑了

人力资本存量后，中国未来的社会养老负担可能并不像传统认为得那样严重。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人口战略意义

通过对比中国与部分 OECD 国家在法定退休年龄、退休时预期余寿等方面的差异，评估未来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对我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存量和社会养老负担的潜在影响，可以

较全面地剖析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主要特征及其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形塑作用。在此基础上，渐进

式延迟退休改革的人口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有助于减轻社会保障体系的支付压力。法定退休年龄延迟将直接

延长个人的职业生涯，进而延长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期。同时，当

2039 年法定退休年龄达到既定目标时，男职工的退休时预期余寿比 2024 年微增 0.3 年 ；而由于

改革缩小了法定退休年龄的性别差距，女职工的退休时预期余寿将有所缩短——女工人和女干部

的退休时预期余寿分别比 2024 年减少 2.5 年和 0.7 年，从而缩短了女性领取养老金的平均年限。

因此，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通过延长养老保险的缴费期，并缩短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可有效抑制

养老金缺口扩张。通过对比中国与部分 OECD 国家的退休时预期余寿还可以发现，尽管我国实施

了延迟退休政策，未来中国人口尤其是女性的退休时预期余寿仍处于较高水平，这既表明我国当

前设定的目标法定退休年龄相对宽松，也预示着未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依然较大。

第二，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有助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由于改革涉及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62—1975 年）和“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1981—1997 年）的庞大群体，通过延缓其退出劳动力市场，能有效缓解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快速萎

缩的压力，这将提升未来人力资本存量。当我国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人力资本

存量将恰好达到新高，比 2020 年增长约 6%，延迟退休能够使人力资本存量更加长久地保持在较高

水平。换言之，虽然我国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持续减少，但人力资本存量却将在 2025—2035 年保

持增长态势，这得益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均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有助于缓解社会养老负担。衡量社会养老负担的新指标——以人

力资本加权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的变化趋势表明，延迟退休政策通过重塑老年和青壮年人口

的年龄结构，降低了未来的社会养老负担尤其是 2025— 2045 年社会养老负担的增速。这有利于

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冲击，平衡代际利益分配，为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创造积极条件。

此外，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作用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阶段中各有侧重。

2025— 2035 年，即我国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延迟退休政策的主要作用体现在

提升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存量的绝对水平。相较于未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情境，实施该

政策能有效增加每年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峰值，并使人力资本存量在 2035

年前后达到新高。2035— 2050 年，即我国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延迟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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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该政策在此阶段对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效

应更加明显。例如，2035 年，相较于未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情境，实施该政策后的劳动适龄人口

规模和人力资本存量分别增长 5.44% 和 4.45% ；而到了 2050 年，这两项指标的增幅分别提高至

10.86% 和 9.17%。另一方面，该政策在缓解社会养老负担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例如，2035 年，

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后，以人力资本加权的退休年龄人口抚养系数较未实施该政策情境下低 3.13

个百分点 ；而到了 2050 年，这一差距扩大至 6.42 个百分点。

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潜在风险与应对之策

尽管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将在缓解社会保障体系财政压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减轻社会养

老负担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其潜在风险同样不容忽视。鉴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核心是增加劳动

力市场中低龄老年人的参与规模，并重新配置低龄老年人的工作与家庭生活时间，本文拟从就业

压力、健康问题、家庭照料、创新活力等方面梳理延迟退休改革可能面临的风险，并提出应对这

些风险的政策建议，以期提高延迟退休改革的社会接受度与可持续性。

其一，延迟退休可能加剧青年群体的职业—学历错配风险。尽管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延迟

退休会直接导致青年失业率上升，但有研究发现，在美国，延迟退休增加了青年群体进入低技能

岗位的概率，导致其就业岗位与受教育水平不匹配，进而对收入增长和职业流动产生长期不利影 

响。⑫当前，我国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换人”进程加快，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就业市场

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可能进一步延长青年群体获得匹配岗位的时间，

加剧就业形势的不确定性。⑬

为降低上述风险，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推动高等教育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调整学科布局，

优化职业教育体系，加强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以提升青年就业竞争力 ；为青年自主创业和灵活

就业提供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 ；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培育新兴产业与职业，提高就业岗

位的质量与数量。

其二，延迟退休可能给中老年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研究表明，在德国，延迟退

休加剧了目标群体的心理压力和情绪障碍，并显著提高了肥胖、疼痛等健康问题的发生风险。⑭

这些健康问题不仅会降低个人生活质量，还可能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并增加医疗卫生支出，加

重医疗保障体系的财政负担。

为降低上述风险，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确保劳动者真正享有弹性退休选择权，尊重其合理的

提前退休需求 ；完善劳动保障制度，提高职业健康管理水平，健全医疗服务体系 ；强化劳动监管，

严格执行工时限制，遏制超时加班，降低因高强度工作导致的健康损害 ；鼓励企业实施岗位适配

调整，例如通过技能再培训、岗位转换等方式，减轻年长劳动者从事高体力消耗或高风险工作的

负担 ；发展职场健康促进计划，包括定期健康体检、心理健康咨询和工作场所康复支持，以提升

年长劳动者的健康水平。

其三，延迟退休可能减少低龄老年人的家庭照料时间，从而加重年轻一代在抚育子女、赡养老

人方面的压力。低龄老年人尤其是女性通常承担着重要的照料责任，包括照看孙辈、护理年迈的父

母或配偶等。延迟退休延长了这部分人群的劳动参与时间，使其可用于家庭照料的时间相对减少，

从而影响家庭内部的照料安排。同时，这一变化也可能加重年轻一代的时间与经济压力，甚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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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职业发展与生育决策。已有研究发现，荷兰女性延迟退休抑制了其女儿的生育行为。⑮

为降低上述风险，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健全老年照护体系，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

善居家与社区养老服务，推动医养结合模式发展，提升高龄老年人生活质量 ；加快托育服务立法

的进程，依法增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可及性、普惠性、公平性，完善育儿假和育儿补贴政策 ；探

索实施弹性工作制，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推行弹性工时、远程办公。

其四，延迟退休可能削弱技术创新活力。年轻劳动者通常创新意识较强，是推动技术变革的

核心力量，而年长劳动者的新技术接受能力和创新思维相对较弱。已有研究表明，员工老化程度

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呈负相关关系。⑯随着延迟退休政策提高年长劳动者的就业比例，社会整体

的技术创新活力可能会受到一定冲击。

为降低上述风险，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优化人才流动机制，建立灵活的职业晋升与转岗制度，

促进不同年龄段劳动者的合理分工，防止因特定岗位年龄结构固化阻碍创新 ；建立终身学习体系，

面向年长劳动者开展技能再培训，提升其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 ；促进代际协作，鼓励企业建立跨代

团队，结合年轻劳动者的创新能力与年长劳动者的工作经验，以实现知识共享 ；完善激励机制，通

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手段，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支持创新型人才成长，增强技术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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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enables participants to fulfill mutual needs through exchange. Within this process, generalized rules emerge 
organically: price signals autonomously regulate behavioral boundaries, giving rise to a spontaneously generated 
economic order. This self-regulating order emerges from the “presence” of economic forces, namely the “invisible 
hand”. In many public spaces, individuals enjoy free access but remain independent rather than interdependent. While 
they interact, they do not rely on one another as existential conditions, often leading to conflicts. Such interactions 
rarely produce spontaneous order through mere co-presence, necessitating intervention by public power as the “visible 
hand”. A field that requires governance by an external authority beyond the involved parties can thus be defined as 
the “governance field”. The emergence of governance order depends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field”. By introducing field theory into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conceptualizing the “governance field”, 
we emphasize that the formation of governance order is a complex and evolving process. 
Keywords: field; governance field; public power; governance order; “visible hand”

How Does Legal Research Face Tradition
Li Yongjun

Abstract: If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issues is conducted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and focused on the goal of 
extracting useful elements that can contribute to building a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Chinese legal knowledge system, th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definition of tradition in 
legal research must be based on certain practical conditions. From a practical standpoint,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issues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verifying the authenticity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extual materials; instead, it should focus 
on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behind these materials for modern rule of law. Therefore, when facing tradition, the task 
of legal scholars is to build a bridge connect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explore the meaning behind texts, and seek 
instructions for regulating people’s behavior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o conduct research under this goal, it is 
necessary to broaden the vision of “tradition”,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excellence”,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and integrate the values of the nation and the times.
Keywords: tradition; legal culture; legal interpretation; legal research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Desires
He Huaihong

Abstract: The “desires” analyzed here are solely those based on the body and material possessions. Where there is 
a body, there are desires; it is a fact that desires need no promotion. Desires bring vitality, yet they are also a root 
cause of human conflicts. Both appetite and sexual desire are desires stemming from the body, and both are realized 
through “material desires”. When analyzing these types of desires, it is essential to first focus on their intrinsic 
nature, identify their more extreme manifestations, consider their varying positions among different individuals, their 
intensity, methods of satisfaction, means of acquisition, and mutual comparisons,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animal instincts, social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of human nature, along with philosophers’ attitudes toward them. 
Moreover, material desires can independently constitute an ever-expanding desire. 
Keywords: basic desires; bodily desires; material desires; ruling over things

Potential Policy Outcomes of Progressive Delayed Retirement Reform: 
An Analysi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Population Forecast

Zhao Xiaohang & Li Jianxin
Abstract: China’s progressive delayed retirement reform, starting in 2025, is a critical policy measure to advanc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y fostering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 comparison of life expectancy at 
retirement between China and OECD countries reveals that even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the length of retirement enjoyed by Chinese people will remain relatively long in the future. By forecasting 
the size of China’s working-age population,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level of aging population burden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from 2025 to 2060, three potential demographic 
strategic significances of the progressive delayed retirement reform can be identified. At the same time, delayed 
retirement may face some challenges, including increased employment pressure, rising health risks, insufficient 
family care, and a decline in innovation vitality. It is essential to plan ahead and formulate effective supporting 
measures to ensure the steady and orderly progress of the reform. 
Keywords: delayed retirement; population aging; human capital; aging population burden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